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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

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阐述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敬请查阅本报告

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风险因素”相关的内容。

1.3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4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5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6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1.7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治理特殊安排情况：

√本公司为红筹企业

√本公司存在协议控制架构

√本公司存在表决权差异安排

（一）本公司为红筹企业

公司为一家根据《开曼群岛公司法》设立的公司，公司治理模式与适用中国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一般A股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模式存在一定差异。

（二）本公司存在协议控制架构

公司全资子公司纳恩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为外商投资企业，由于中国法律法规限

制外商投资增值电信业务，因此公司通过协议控制架构以VIE公司鼎力联合（北京）科技有

限公司从事增值电信业务，通过一系列合约安排取得其实际控制权并取得运营所得的经济

利益。

（三）本公司存在表决权差异安排

1、报告期内的实施和变化情况

公司采用特殊投票权结构，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股份分为A类普通股股份（普

通股份）和B类普通股股份（特别表决权股份），公司每份B类普通股股份具有5份表决权，

每份B类普通股股份的表决权数量相同， 除表决权差异外，A类普通股股份与B类普通股股

份具有的其他股东权利完全相同。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实际控制人高禄峰、王野合计控制公

司60.05%的投票权。

此外，公司股东对下列事项行使表决权时，每一B类普通股股份享有的表决权数量仍与

每一A类普通股股份的表决权数量相同：

（1）对公司章程作出修改；

（2）改变B类普通股股份享有的表决权数量；

（3）聘请或者解聘独立董事；

（4）聘请或者解聘为公司定期报告出具审计意见的会计师事务所；

（5）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

截止目前， 存托凭证持有人Putech� Limited、Cidwang� Limited、Hctech� I� L.P.、

Hctech� II� L.P.、Hctech� III� L.P. 所持有的存托凭证对应的B类普通股股份每份具有5份表

决权，所持有的存托凭证对应的A类普通股股份每份具有1份表决权；其他存托凭证持有人

持有的存托凭证所对应的A类普通股股份每份具有1份表决权。

2、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有关措施的实施情况

公司已建立了包括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在内的一系列内控制度，完善公司治理，保障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

益。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内部控制制度的规定，公司采取如下具体措施保护中小投资者

利益：

（1）充分保障中小投资者分红权益；

（2）设置独立董事；

（3）符合一定条件的股东有权提名公司董事；

（4）符合一定条件的股东有权提议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

（5）符合一定条件的股东有权向董事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6）建立健全信息披露制度；

（7）拓展投资者沟通渠道等。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证券种类

存托凭证与基础股票的

转换比例

存托凭证上市交易所

及板块

存托凭证简称 存托凭证代码

变更前存托凭证简

称

中国存托凭证

（CDR）

10：1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

九号公司 689009 /

存托机构

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中国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5号

经办人 范薇

托管机构

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香港中环花园道3号中国工商银行大厦33楼

经办人 王轶宁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徐鹏 王蕾

电话 010-84828002-841 010-84828002-841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小口路66号中关村东升科技园A4

号楼

北京市海淀区西小口路66号中关村东升科技

园A4号楼

电子信箱 ir@ninebot.com ir@ninebot.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2,975,546,247.93 10,849,629,489.10 19.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621,254,819.66 5,456,715,304.00 3.02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6,666,393,044.87 4,380,148,414.98 52.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95,664,229.83 222,409,261.80 167.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582,505,606.39 211,347,679.67 175.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85,806,399.73 1,058,321,583.66 134.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81 4.39 增加6.4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8.34 3.11 168.17

基本每份存托凭证收益(元/份) 0.83 0.31 168.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7.55 2.95 155.93

稀释每份存托凭证收益(元/份) 0.76 0.30 155.93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5.24 6.71 减少1.47个百分点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份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包含转融通借

出股份的限售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

冻结的股份

数量

Hctech�II�L.P. 境外法人 7.20 51,613,850 44,984,479 0 无 0

Putech�Limited 境外法人 6.48 46,413,800 43,203,940 0 无 0

Cidwang�Limited 境外法人 6.41 45,948,840 42,676,828 0 无 0

People�Better�Limited 境外法人 6.03 43,206,399 0 0 无 0

HSG�GF�Holdco�III-A,�Ltd. 境外法人 5.10 36,529,909 0 0 无 0

Hctech�I�L.P. 境外法人 3.19 22,850,010 10,000,714 0 无 0

Wtmtech�Limited 境外法人 2.63 18,812,980 0 0 无 0

Future� Industry� Investment

（Cayman）Co.,�Limited

境外法人 2.39 17,133,720 0 0 无 0

WestSummit� Global�

Technology�Fund,�L.P.

境外法人 2.15 15,376,629 0 0 无 0

Hctech�III�L.P. 境外法人 2.05 14,720,070 11,087,12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高禄峰通过Putech�Limited持有公司存托凭证，王野通过Cidwang�Limited持有公司

存托凭证，Putech�Limited同时担任Hctech�I、Hctech�III的普通合伙人，Cidwang�

Limited同时担任Hctech�II的普通合伙人，根据高禄峰与王野签署的《一致行动人协

议》， 上述存托凭证持有人存在关联关系。 报告期末， 高禄峰与王野合计控制公司

60.05%的表决权， 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根据存托凭证持有人Putech�Limited、

Cidwang�Limited、ZhongTouYuanQuan三者2019年6月27日签署的 《一致行动人

协议》，ZhongTouYuanQuan将其持有的表决权委托给Putech�Limited、Cidwang�

Limited，三者之间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份

截至报告期末存托凭证持有人总数(户) 13,548

前十名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

存托凭证持有人名称

存托凭证持有

人性质

持有比例

(%)

持有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存

托凭证数量

包含转融通借

出存托凭证的

限售存托凭证

数量

质押或冻结

的存托凭证

数量

Hctech�II�L.P. 境外法人 7.20 51,613,850 44,984,479 0 无 0

Putech�Limited 境外法人 6.48 46,413,800 43,203,940 0 无 0

Cidwang�Limited 境外法人 6.41 45,948,840 42,676,828 0 无 0

People�Better�Limited 境外法人 6.03 43,206,399 0 0 无 0

HSG�GF�Holdco�III-A,�Ltd. 境外法人 5.10 36,529,909 0 0 无 0

Hctech�I�L.P. 境外法人 3.19 22,850,010 10,000,714 0 无 0

Wtmtech�Limited 境外法人 2.63 18,812,980 0 0 无 0

Future� Industry� Investment

（Cayman）Co.,�Limited

境外法人 2.39 17,133,720 0 0 无 0

WestSummit� Global�

Technology�Fund,�L.P.

境外法人 2.15 15,376,629 0 0 无 0

Hctech�III�L.P. 境外法人 2.05 14,720,070 11,087,120 0 无 0

上述存托凭证持有人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高禄峰通过Putech�Limited持有公司存托凭证，王野通过Cidwang�Limited持有公司存托凭证，Putech�

Limited同时担任Hctech�I、Hctech�III的普通合伙人，Cidwang�Limited同时担任Hctech�II的普通合伙

人，根据高禄峰与王野签署的《一致行动人协议》，上述存托凭证持有人存在关联关系。 报告期末，高禄

峰与王野合计控制公司60.05%的表决权，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根据存托凭证持有人Putech�Limited、

Cidwang� Limited、ZhongTouYuanQuan三者 2019年 6月 27日签署的 《一致 行动 人 协议 》，

ZhongTouYuanQuan将其持有的表决权委托给Putech�Limited、Cidwang�Limited， 三者之间存在一

致行动关系。

2.5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份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表决权数量 表决权比例

报告期内表决权增

减

表决权受到

限制的情况

普通股 特别表决权股份

1 Hctech�II�L.P. 6,629,371 44,984,479 231,551,766 17.61% -26,517,484 不适用

2

Putech�

Limited

3,209,860 43,203,940 219,229,560 16.67% -12,839,440 不适用

3

Cidwang�

Limited

3,272,012 42,676,828 216,656,152 16.48% -13,088,048 不适用

4 Hctech�I�L.P. 12,849,296 10,000,714 62,852,866 4.78% -51,397,184 不适用

5 Hctech�III�L.P. 3,632,950 11,087,120 59,068,550 4.49% -8,574,600 不适用

6

People� Better�

Limited

43,206,399 0 43,206,399 3.29% 0 不适用

7

HSG� GF�

Holdco� III-A, �

Ltd.

36,529,909 0 36,529,909 2.78% -5,152,182 不适用

8

Wtmtech�

Limited

18,812,980 0 18,812,980 1.43% -6,584,568 不适用

9

Future�

Industry�

Investment

（Cayman）Co.

,�Limited

17,133,720 0 17,133,720 1.30% 0 不适用

10

WestSummit�

Global�

Technology�

Fund,�L.P.

15,376,629 0 15,376,629 1.17% -8,969,261 不适用

合计 / 160,653,126 151,953,081 920,418,531 / / /

2.6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7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8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

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董事长：高禄峰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24年8月7日

九号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689009 证券简称：九号公司 公告编号：2024-074

九号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半年度

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8月27日（星期二）14:00-15:00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 会议问题征集 ： 投资者可于 2024年 8月 27日前访问网址 https://eseb.

cn/1gxe6x368XS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进行会前提问， 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

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九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4年8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了《九号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九号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

报告摘要》。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业绩、发展战略等情况，公司

定于2024年8月27日（星期二）14:00-15:00在“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召开

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8月27日（星期二）14:00-15:00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高禄峰

独立董事：林菁

CFO：凡孝金

董事会秘书：徐鹏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于 2024年 8月 27日 （星期二）14:00-15:00通过网址 https://eseb.

cn/1gxe6x368XS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即可进入参与互动交流。 投资者可于2024

年8月27日前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证券事务部

电话：010-84828002-841

邮箱：ir@ninebot.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价值在线 （www.ir-online.cn） 或易董

app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九号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7日

证券代码：689009 证券简称：九号公司 公告编号：2024-073

九号有限公司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九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8月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说

明如下：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2年7月2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

议案》 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并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

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公司系在开曼群岛设立的有限公司， 未设立监事

会）。

2、2022年7月30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九号有

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4），独立董事林菁

先生作为征集人就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

关议案向公司全体存托凭证持有人征集投票权。

3、2022年7月30日至2022年8月8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在公

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在公示期内，公司独立董事未收到与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

异议。 2022年8月10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九号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及核查意见》

（公告编号：2022-037）。

4、2022年8月16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2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并于2022年8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

司存托凭证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2-042）。

5、2022年8月24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

首次授予2022年限制性股票计划对应存托凭证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

立意见，认为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

规定。 公司未设立监事会，独立董事对首次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

意见。

6、2023年1月3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

授予预留部分2022年限制性股票对应存托凭证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

立意见，认为预留部分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

相关规定。 公司未设立监事会，独立董事对本次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

了核查意见。

7、2023年3月3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

象授予预留部分2022年限制性股票对应存托凭证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

独立意见，认为预留部分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

合相关规定。 公司未设立监事会，独立董事对本次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

表了核查意见。

8、2023年5月1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

象授予预留部分2022年限制性股票对应存托凭证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

独立意见，认为预留部分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

合相关规定。 公司未设立监事会，独立董事对本次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

表了核查意见。

9、2023年8月24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作废处理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对应存托凭证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

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未设立监事会，独立董事对符合归属条件的激励对象名单

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10、2024年4月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作废处

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对应存托凭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11、2024年4月22日，公司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12、2024年5月13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作废

处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对应存托凭证的议案》。

13、2024年8月6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

二、本次调整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2024年4月22日召开了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公司2023年年度利润分派方案为：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存托凭证

总数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存托凭证份数为基数，向全体存托凭证持有人每10份

派发现金红利2.835元（含税），因存在差异化分红，调整后每份现金红利为0.2798元（含

税）。 上述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

根据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本激励计划公告

日至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对应存托凭证前，以及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对应存托凭

证后至归属前，公司有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缩股或派息等事

项，应对限制性股票对应存托凭证的授予/归属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调整方法如下：

派息：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归属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授予/归属价格。

经派息调整后，P仍须大于1。

因此，2022年限制性股票对应存托凭证授予价格：由23元/份调整为22.7202元/份（同

预留授予）。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调整符合《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相关

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存托凭证持有人利益的情形。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除因红筹企业未设置监事会

导致的程序差异外，公司本次调整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管理办法》《上

市规则》及《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本次调整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

则》及《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明显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存托凭证

持有人利益的情形。

六、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截至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出具日， 九号有限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授予价格事项已经履行必要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则》、《自律监管指南》、公司《激励计划》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损

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九号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调

整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二）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九号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

授予价格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特此公告。

九号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7日

证券代码：689009 证券简称：九号公司 公告编号：2024-072

九号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九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的规

定， 编制了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公开发行存托凭证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报告” )。 现将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募集资

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九号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存托凭证注册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0〕2308号)核准，公司于2020年10月向存托机构发行7,040,917股A类普通

股，并由存托机构以此作为基础股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

者询价配售以及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公

开发行存托凭证合计70,409,170份，本次存托凭证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8.94元/份，合计

人民币1,333,549,679.80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人民币92,693,682.58元后，公司公开发行

存托凭证向投资者最终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240,855,997.22元。上述募集资金于2020

年10月23日全部到账，并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德师报(验)字

(20)第00587号验资报告验证。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 本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1,129,796,514.69元， 其中

2024年1-6月使用人民币8,460,224.19元。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合计人民币123,440,

399.99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理财产品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制定和执行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等有关

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九号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的

存储、使用、变更、管理和监督进行了规定，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管理。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四方监管协议签署及执行情况

2020年10月23日，公司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

称“三方监管协议” ）。

2020年11月16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并批准《关于公司对

外投资暨成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出资设立九号（海南）控股有限公司，审议并批准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公司、公司之子公司纳恩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九号（海南）控股有限公司、九号科

技有限公司、赛格威科技有限公司与保荐机构、监管银行共同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

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四方监管协议” ）。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公司与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公司子公司九号（海南）控股有限

公司、九号科技有限公司、赛格威科技有限公司、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

的四方监管协议已随募集资金专户销户履行完毕并相应终止。

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及四方监管协议均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拟定，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协议各方均按照监管协议的规定履行

了相关职责。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存托凭证募集资金专户的期末余额合计人

民币137,490,850.18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理财产品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

净额)，扣除已置换的项目金额和发行费用后余额为人民币123,440,399.99元，具体存放情

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名称 开户公司名称 开户账号

2024年6月30日存放余

额

2024年6月30日扣除已

置换后余额（注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西单支行

Ninebot�Limited NRA0200210329200131180 16,063,187.33 2,012,737.1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西单支行

纳恩博（北京）科技

有限公司

0200210329200131207 80,053,344.48 80,053,344.4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科技园支行

纳恩博（北京）科技

有限公司

110930680610806 41,374,318.37 41,374,318.37

合计 137,490,850.18 123,440,399.99

注1：截至2024年6月30日，其他发行费用中的人民币14,050,450.19元尚未从募集资金

账户转出，故列示扣除已置换后余额。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存托凭证已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1,129,

796,514.69元。 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2020年11月16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并批准《关于使用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自筹资金人民币811,214,017.68元， 以及用自筹资金支付的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19,

348,450.19元。上述投入情况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由其出具《关

于九号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专项审核报告》(德师报(核)

字(20)第E00419号)。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保荐机构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述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

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置换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实施单位 项目简介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金额

置换金额

1 九号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电动车辆项目 282,198,737.04 282,198,737.04

2 赛格威科技有限公司 年产8万台非公路休闲车项目 384,365,072.09 350,000,000.00

3

纳恩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09,586,296.89 109,586,296.89

4

智能配送机器人研发及产业化

开发项目

69,428,983.75 69,428,983.75

合计 845,579,089.77 811,214,017.68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公司于2023年10月3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

（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不影响公司正常生

产经营及确保资金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

个月内有效，在不超过上述额度及投资期限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或董事

长授权人员行使该项决策权及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事项出具

了明确的核查意见。

截至2024年6月30日，本公司未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购买协定存款、智能通知存

款。

(五)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2024年1-6月，公司不存在将超募资金进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的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2024年1-6月，公司不存在以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24年1-6月， 公司不存在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或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不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

使用及管理的违规情形。

附件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九号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7日

附件一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1,240,855,997.22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8,460,

224.1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129,796,

514.6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比例（%）

-

承诺投

资项目

已变

更项

目 ，

含部

分变

更

( 如

有）

募集资金承

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金额

（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2)-(1)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进

度

（%）

(4)=

(2)/

(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注

2）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智能电

动车辆

项目

否

350,000,

000.00

350,000,

000.00

350,000,

000.00

-

350,000,

000.00

-

100

%

2022

年6月

30日

3,382,

622,402.48

是 否

年产8

万台非

公路休

闲车项

目

否

350,000,

000.00

350,000,

000.00

350,000,

000.00

-

350,000,

000.00

-

100

%

2020

年12月

31日

506,700,

029.02

是 否

研发中

心建设

项目

否

268,996,

700.00

268,996,

700.00

268,996,

700.00

8,460,

224.19

190,781,

021.99

-78,215,

678.01

71

%

2025

年12月

31日

（注3）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智能配

送机器

人研发

及产业

化开发

项目

否

134,960,

000.00

134,960,

000.00

134,960,

000.00

-

116,208,

067.71

-18,751,

932.29

86

%

2025

年12月

31日

（注3）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补充流

动资金

否

136,899,

297.22

136,899,

297.22

136,899,

297.22

-

122,807,

424.99

-14,091,

872.23

90

%

不适用 注1

不适

用

否

合计 -

1,240,

855,997.22

1,240,

855,997.22

1,240,

855,997.22

8,460,

224.19

1,129,

796,514.69

-111,

059,

482.53

91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公司于2020年11月16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以人民币811,214,017.68元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

产品情况

参见“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

关产品情况” 。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

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注1：该项目与公司所有经营活动相关，无法单独核算其实现的效益。

注2：本年度实现的效益指标系投资项目所在产品线营业收入。

注3：公司于2024年4月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公司综合考虑资金使用情况、实际建设进度等影响，基于

审慎性原则，将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智能配送机器人研发及产业化开发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调整至2025年12月。

证券代码：689009 证券简称：九号公司 公告编号：2024-071

九号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九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24年8月6日召

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6人，实到董事6人。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编制了《九号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

告》及《九号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对公司2024年半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进行了分析，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2024年半年度的实际情况，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及文件。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的规定，公司编制了《九号有

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

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及文件。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3、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专项行动方案半年度评估报告的议

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编制了《九号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4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专项行动方案的半年度评估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及文件。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4、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

根据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及公司2022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公司董事会的授权，因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每10份

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2.835元（含税），需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对应存托凭证授予价格进行

调整。 2022年限制性股票对应存托凭证授予价格：由23元/份调整为22.7202元/份（同预留

授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

告及文件。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特此公告。

九号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7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

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风光股份 股票代码 30110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大双 刘学霖

电话 0417-3908858 0417-3908858

办公地址 辽宁省营口市老边区路南镇江家村 辽宁省营口市老边区路南镇江家村

电子信箱 fgxc@fg.ln-fengguang.com fgxc@fg.ln-fengguang.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81,535,966.75 351,406,641.84 37.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0,772,715.32 40,283,587.52 -151.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25,413,339.52 39,599,349.08 -164.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5,825,927.56 48,379,705.65 -215.3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 0.2 -1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 0.2 -1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9% 1.78% -2.7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421,429,894.80 2,499,315,356.39 -3.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98,707,779.79 2,116,428,415.28 -0.8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16,48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王磊

境内自然

人

41.50% 83,002,000 0 不适用 0

营口市风

光实业发

展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0.00% 40,000,000 0 不适用 0

营口市风

光企业管

理咨询中

心 （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65% 9,300,000 0 不适用 0

隋松辰

境内自然

人

3.17% 6,331,500 0 不适用 0

王文忠

境内自然

人

3.17% 6,331,500 0 不适用 0

韩秀兰

境内自然

人

2.52% 5,035,000 0 不适用 0

汪燕

境内自然

人

0.32% 645,000 0 不适用 0

徐清源

境内自然

人

0.18% 366,100 1,500 不适用 0

UBS

AG

境外法人 0.16% 310,116 310,116 不适用 0

曾志添

境外自然

人

0.13% 268,941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王磊、隋松辰、王文忠、韩秀兰之间为亲属关系；韩秀兰为营口市风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王磊为营口市

风光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徐清源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股366100股，合计持有366100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2024年上半年经营情况说明

2024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48153万元，同比上升37.03%，公司核心业务的销售量20261吨，同比上升78.78%，业务稳定增长；2024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成本44210万元，同比上升68.09%，主要原材料异丁烯、苯酚价格以及蒸汽等能源采购价格较2023年同期相比变化不

大，营业成本上升主要为销售量增加引起的原料采购量增长；募投项目产能利用率较低导致产成品单位成本增加；同时销售价格下滑明

显，导致上半年毛利同比由25.15%变化为8.19%，具体分析如下：

1、2024年上半年同比分析

2、单季度滚动数据分析

（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说明

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5582万元，同期为4838万元，同比下降10420万元。 主要的影响因素如下：

1.由于募投项目艾科莱特公司投产，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和购买原材料支付现金相比同期绝对值增加，本期销售商品到的现金为

40376万元，同比增加18073万元。 本期采购原材料支付现金为32809万元，同比增加20194万元；

2.增值税增量留抵退税的影响：本期收到税费返还884万元，上期收到的税费返还为5395万元，比同期下降4511万，主要为受同期募

投项目艾科莱特公司建设期形成的增值税增量留抵退税的影响。

3.受限资金规模扩大：本期受限资金增加4200万，在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列示，主要为购买的定期存款和支付的投

标保证金。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

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是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225,941,92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

红利3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米奥会展 股票代码 30079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姚宗宪 陆艳君

电话 021-61331708 021-61331708

办公地址

上海市恒丰路218号现代交通商务大厦21楼

2104室

上海市恒丰路218号现代交通商务大厦21楼

2104室

电子信箱 zhengquan@meorient.com zhengquan@meorient.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其他原因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260,105,509.09 353,377,636.08 353,377,636.08 -26.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0,722,223.28 76,194,921.92 76,194,921.92 -46.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36,563,310.32 73,465,612.66 73,465,612.66 -50.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2,720,799.37 183,813,425.99 183,813,425.99 -60.4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0.5 0.33 -45.4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 0.5 0.33 -45.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25% 15.56% 15.56% -9.3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881,884,315.14 868,449,405.17 868,449,405.17 1.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22,184,973.96 656,263,898.51 656,263,898.51 -5.1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

总数

6,91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

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方欢胜 境内自然人 23.08% 52,949,366 39,712,024 质押 4,297,500

潘建军 境内自然人 22.96% 52,675,544 39,506,657 质押 4,447,500

姚宗宪 境内自然人 9.30% 21,342,119 16,006,589 不适用 0

俞广庆 境内自然人 4.20% 9,634,080 0.00 不适用 0

程奕俊 境内自然人 2.22% 5,095,126 0.00 不适用 0

太仓长三角股权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6% 4,501,500 0.00 不适用 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嘉实优势成长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87% 1,999,775 0.00 不适用 0

荆丰伟 境内自然人 0.83% 1,915,125 0.00 不适用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汇添富消费

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78% 1,800,025 0.00 不适用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富国创新趋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2% 1,185,975 0.0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10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公司分别于2024年6月3日和2024年6月2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并于2024年6月19日召开了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顺延调整深圳华富展

览服务有限公司业绩承诺期的议案》，公司同意菏泽华兮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文熠、曹祥军、张建

国向公司申请的《关于深圳华富展览服务有限公司顺延调整业绩承诺期的请示》，同意深圳华富展览服务有

限公司业绩承诺期间由2021年、2022年、2023年、2024年顺延调整为2021年、2023年、2024年、2025年，承诺业

绩为2021年、2023年、2024年、2025年按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确定的平均年度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974.50万

元。 除以上变更以外，《浙江米奥兰特商务会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华富展览服务有限公司之股权收购协

议》中其他相关业绩承诺金额、补偿原则等约定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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